附件2

《玉溪市城市集贸市场管理办法(试行)》
（修订草案）说明

2012年1月，《玉溪市城市集贸市场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集贸市场管理办法》）颁布实施，对玉溪市城市规划区内的集贸市场规划、建设和监督管理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。但由于依据制定实施《集贸市场管理办法》的一些法规和规章现已废止或重新修订，以及近年来因机构改革，部分涉及该办法的行政部门名称、职权职能发生了调整，按照玉溪市人民政府的要求，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玉溪市商务局对现行的《集贸市场管理办法》进行修订。
经过前期向玉溪市涉及该办法的相关部门公开征求修改意见，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玉溪市商务局已根据法律法规的调整和各相关部门反馈的意见对《集贸市场管理办法》进行了修改，形成《集贸市场管理办法》（修订草案）（附件1）。按照《玉溪市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要求，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玉溪市商务局决定举行《集贸市场管理办法》（修订草案）听证会，对《集贸市场管理办法》（修订草案）是否合法、适当，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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